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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
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
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410）

自願公告－

本公司一名控股股東之

股權架構變動

本公告由本公司自願作出。

背景

自本公司於二零一七年四月十九日在聯交所GEM上市以來至本公告日期，成策一
直為本公司單一最大直接控股股東，持有全部已發行股份的約56.72%。

誠如本公司截至二零一七年、二零一八年、二零一九年及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
止四個年度各年度之年報所披露，於二零一七年、二零一八年、二零一九年及二零
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成策分別由廖先生及羅先生實益擁有 59.21%及40.79%。

成策的股權架構變動

董事會獲悉，自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起直至本公告日期，廖先生已向羅先生收
購成策部分股份。

董事會亦獲悉，於二零二一年三月四日，廖先生與羅先生已訂立買賣協議，據此，
廖先生將購買而羅先生將出售羅先生於成策持有的餘下所有股份，買賣將分若干
批次完成。根據買賣協議，成策股份的最後一批買賣預計將於二零二三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或之前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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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義

於本公告內，除非文義另有所指，下列詞彙具有以下涵義：

「董事會」 指 董事會

「本公司」 指 安領國際控股有限公司，一間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
的有限公司，其股份於聯交所主板上市

「控股股東」 指 具有上市規則所賦予之涵義，就本公告而言，指成
策、廖先生及羅先生之統稱，或如文義要求，指其
任何一方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香港」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上市規則」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可能經不
時修訂）

「羅先生」 指 羅偉浩先生，於本公告日期為本公司非執行董事及
控股股東

「廖先生」 指 廖銳霆先生，本公司董事會主席、行政總裁、執行
董事及控股股東

「買賣協議」 指 廖先生與羅先生於二零二一年三月四日訂立之買
賣協議，內容有關羅先生出售於成策持有的餘下所
有股份，而廖先生購買相關股份

「股份」 指 本公司股本中每股0.01港元之普通股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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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策」 指 成策國際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一名控股股東

「%」 指 百分比

承董事會命
安領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行政總裁兼執行董事
廖銳霆

香港，二零二一年三月四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廖銳霆先生、李崇基先生、黃繼明先生及林德齡先生，
非執行董事為鄧聲興博士及羅偉浩先生，而獨立非執行董事為余國俊先生、吳子豐
先生、陳兆銘先生及黃洪琬貽女士。


